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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名称 

项目名称：泰安高新区乡村振兴产业园建设项目 

（二）项目单位 

项目单位：泰安泰山创业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

地址：山东省泰安市开发区中天门大街 1366 号星火科技园 

单位简介：泰安泰山创业开发建设有限公司,2015 年 8月 24 日成立，

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，土木工程建设安装；建筑材料、装饰材料销售；

装饰工程施工；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、土地复垦、园林绿化工程；物业管

理；对政府实施的棚户区改造，安置房、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投资建设。 

（三）项目规划审批 

2023 年 2月 28 日，该项目已完成登记备案，项目代码为

2302-370991-04-01-856775。 

2023 年 10 月 11 日，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

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（地字第 370900202300006GX）。 

（四）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

项目位于泰安高新区（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），占地面积约

24.8 万平方米（约 372 亩），总建筑面积约 35万平方米。其中办公研发

楼约 5.3 万平方米，生产车间 28万平方米，配套附属设施约 1.7 万平方

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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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项目建设期限 

本项目建设期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6 年 6月 30 日。 

二、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

（一）编制依据 

（1）项目单位提供的基础数据、资料和图纸；  

（2）现行有关工程技术经济方面的规范、标准、定额以及国家正式

颁布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；  

（3）《市政工程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编制办法》（建标【2007】164

号）；  

（4）《市政工程投资估算指标》；  

（5）《山东省市政工程概算定额》（SD03-21-2018）；  

（6）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590 号令）； 

（7）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山东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

复》（鲁政字〔2015〕286 号）；  

（8）《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泰安市征地地上附着物

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》（鲁国土资字〔2017〕357 号）； 

（9）建设部颁发的《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》（第三版）；  

（10）泰安市材料预算价格；  

（11）省、市定额站发布的有关文件和政策性调整；  

（12）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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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金筹措方案 

1、资金筹措原则 

（1）项目投入一定资本金，保证项目顺利开工及后续融资的可能。 

（2）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。 

2、资金来源表 

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121,523.00 万元，其中：项目单位自有资金

63,523.00 万元、前期已发行债券 44,300.00 万元、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

7,000.00 万元、后续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6,700.00 万元。 

表 1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

资金来源 金额（万元） 占比 备注 

估算总投资 121,523.00 100%  

一、资本金 63,523.00 52.27%  

（一）自有资金 63,523.00 52.27%  

（二）专项债券    

1、已发行专项债券    

2、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

3、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

二、债务资金（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） 58,000.00 47.73%  

（一）已发行专项债券 44,300.00 36.45%  

（二）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7,000.00 5.76%  

（三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6,700.00 5.51%  

（四）银行融资    

三、项目预期现金流入、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

（一）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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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（单位：万元） 

项目/年度 公式 合计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

一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      

经营活动收入 A 449,307.46   7,075.71 14,151.42 14,151.42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

经营活动支出 B 175,253.67 -  2,934.20 5,868.40 5,868.40 6,143.74 6,143.74 6,143.74 6,143.74 6,143.74 6,172.34 

支付的各项税费 C 19,601.79            

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D=A-B-C 254,452.00   4,141.51 8,283.01 8,283.01 9,776.60 9,776.60 9,776.60 9,776.60 9,776.60 9,748.00 

二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-            

建设成本支出 E 115,781.75 21,400.00 92,381.75 2,000.00         

流动资金支出 F             

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G=-E-F -115,781.75 -21,400.00 -92,381.75 -2,000.00         

三、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-            

资本金（自有资金） H 63,523.00  61,523.00 2,000.00         

专项债券 I 58,000.00 21,400.00 36,600.00          

银行借款 J -            

偿还债券本金 K 58,000.00        18,800.00 36,600.00   

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L -            

支付债券利息 M 10,789.96  467.25 1,347.50 1,347.50 1,347.50 1,347.50 1,347.50 1,347.50 939.27 59.02 59.02 

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N -            

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

O=H+I+J

-K-L-M-

N 

52,733.04 21,400.00 97,655.75 652.50 -1,347.50 -1,347.50 -1,347.50 -1,347.50 -20,147.50 -37,539.27 -59.02 -59.02 

四、期初现金 P   - 5,274.00 8,068.01 15,003.52 21,939.03 30,368.14 38,797.24 28,426.34 663.67 10,381.25 

期内现金变动 Q=D+G+O 191,403.29 - 5,274.00 2,794.01 6,935.51 6,935.51 8,429.10 8,429.10 -10,370.90 -27,762.67 9,717.58 9,688.98 

五、期末现金 R=P+Q 191,403.29 - 5,274.00 8,068.01 15,003.52 21,939.03 30,368.14 38,797.24 28,426.34 663.67 10,381.25 20,070.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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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/年度 公式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

一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      

经营活动收入 A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

经营活动支出 B 6,172.34 6,172.34 6,172.34 6,172.34 6,179.27 6,179.27 6,179.27 6,179.27 6,179.27 6,186.55 6,186.55 6,186.55 

支付的各项税费 C  212.19 1,077.20 1,077.20 1,077.20 1,077.20 1,077.20 1,077.20 1,077.20 1,077.20 1,077.20 1,077.20 

经营活动现金净流

量 
D=A-B-C 9,748.00 9,535.81 8,670.80 8,670.80 8,663.87 8,663.87 8,663.87 8,663.87 8,663.87 8,656.60 8,656.60 8,656.60 

二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      

建设成本支出 E             

流动资金支出 F             

投资活动现金净流

量 
G=-E-F             

三、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      

资本金（自有资金） H             

专项债券 I             

银行借款 J             

偿还债券本金 K             

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L             

支付债券利息 M 59.02 59.02 59.02 59.02 59.02 59.02 59.02 59.02 59.02 59.02 59.02 59.02 

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N             

融资活动现金净流

量 

O=H+I+J

-K-L-M-

N 

-59.02 -59.02 -59.02 -59.02 -59.02 -59.02 -59.02 -59.02 -59.02 -59.02 -59.02 -59.02 

四、期初现金 P 20,070.23 29,759.21 39,236.00 47,847.78 56,459.57 65,064.42 73,669.27 82,274.12 90,878.97 99,483.83 108,081.40 116,678.98 

期内现金变动 Q=D+G+O 9,688.98 9,476.79 8,611.78 8,611.78 8,604.85 8,604.85 8,604.85 8,604.85 8,604.85 8,597.58 8,597.58 8,597.58 

五、期末现金 R=P+Q 29,759.21 39,236.00 47,847.78 56,459.57 65,064.42 73,669.27 82,274.12 90,878.97 99,483.83 108,081.40 116,678.98 125,276.5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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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/年度 公式 2047 年 2048 年 2049 年 2050 年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 

一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  

经营活动收入 A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15,920.34 

经营活动支出 B 6,186.55 6,186.55 6,194.19 6,194.19 6,194.19 6,194.19 6,194.19 6,202.21 

支付的各项税费 C 1,077.20 1,077.20 1,077.20 1,077.20 1,077.20 1,077.20 1,077.20 1,077.20 

经营活动现金净流

量 
D=A-B-C 8,656.60 8,656.60 8,648.95 8,648.95 8,648.95 8,648.95 8,648.95 8,640.93 

二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  

建设成本支出 E         

流动资金支出 F         

投资活动现金净流

量 
G=-E-F         

三、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  

资本金（自有资金） H         

专项债券 I         

银行借款 J         

偿还债券本金 K       - 2,600.00 

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L         

支付债券利息 M 59.02 59.02 59.02 59.02 59.02 59.02 59.02 59.02 

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N         

融资活动现金净流

量 

O=H+I+J-K

-L-M-N 
-59.02 -59.02 -59.02 -59.02 -59.02 -59.02 -59.02 -2,659.02 

四、期初现金 P 125,276.55 133,874.13 142,471.70 151,061.64 159,651.57 168,241.51 176,831.44 185,421.38 

期内现金变动 Q=D+G+O 8,597.58 8,597.58 8,589.93 8,589.93 8,589.93 8,589.93 8,589.93 5,981.91 

五、期末现金 R=P+Q 133,874.13 142,471.70 151,061.64 159,651.57 168,241.51 176,831.44 185,421.38 191,403.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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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应付本息情况 

    本项目已发行专项债券44,300.00万元，其中：2024年5月发行6,000

万元，债券票面利率 2.37％，期限 7年；2024 年 8月发行 8,700 万元，

债券票面利率 2.12％，期限 7年; 2024 年 11 月发行 4,100 万元，债券票

面利率 1.99%，期限 7年，均在债券存续期每年支付债券利息，到期一次

性偿还本金。 2024年 11月调整债券用途增加本项目债券2,600.00万元，

到期日 2054 年 9月 19 日，发行利率 2.27%，每半年付息一次，到期一次

偿还本金。2025 年 3 月发行专项债券 22,900.00 万元，债券票面利率

1.75％，期限 7年，在债券存续期每年支付债券利息，到期一次性偿还本

金。 

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7,000.00 万元，后续计划发行 6,700.00 万元,

均假设债券票面利率 3.5％，期限 7年，在债券存续期每年支付债券利息，

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。还本付息测算情况如下： 

表 3 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 

债券存

续期 

期初本金余

额 

本期增加金

额 

本期偿还

金额 

期末本金

余额 
融资利率 

应付利

息 

还本付息合

计 

2024 年 

 6,000.00  6,000.00 2.37%   

 8,700.00  8,700.00 2.12%   

 4,100.00  4,100.00 1.99%   

 2,600.00  2,600.00 2.27%   

2025 年 21,400.00 
22,900.00   

2.37%、

2.21%、

1.99%、

2.27%、

3.5% 

  

13,700.00  58,000.00 467.25 467.25 

2026 年 58,000.00   58,000.00 1,347.50 1,347.50 

2027 年 58,000.00   58,000.00 1,347.50 1,347.50 

2028 年 58,000.00   58,000.00 1,347.50 1,347.50 

2029 年 58,000.00   58,000.00 1,347.50 1,347.50 

2030 年 58,000.00   58,000.00 1,347.50 1,347.50 

2031 年 58,000.00  18,800.00 39,200.00 1,347.50 20,147.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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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32 年 39,200.00  36,600.00 2,600.00 939.27 37,539.27 

2033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34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35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36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37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38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39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40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41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42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43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44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45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46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47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48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49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50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51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52 年 2,600.00  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53 年 2,600.00  - 2,600.00 59.02 59.02 

2054 年 2,600.00  2,600.00 - 59.02 2,659.02 

合计  58,000.00 58,000.00   10,789.96 68,789.96 

（三）本息覆盖倍数 

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254,452.00 万元，融资本

息合计 68,789.96 万元，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3.70。

四、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

项目单位（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）保证严格按照《财政部关于支

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8〕161

号）等政府债券管理规定履行相应义务，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和管理，并

保证政府专项债券专款专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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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预算管理，根据专项债券《信息披露文件》规

定的还本付息安排，项目单位（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）应以本方案中

的项目收入按照对应的缴库科目上缴财政，按时、足额支付政府专项债券

本息。 

五、项目风险分析 

（一）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

项目管理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、项目承建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

等会对项目建设期产生影响。如果工期拖延，工程投资将增加，并且工期

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，使项目净收益减少。 

风险控制措施：选择有较高施工技术与管理水平，经济实力雄厚并拥

有先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，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；签订规范的合同（包

括在承包商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时确定损失额的条款），切实做好合同管理

的工作，可以达到抵御风险的目的。 

（二）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

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，特别是日常检查、养护、大修和安全等方面

的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，项目管理部门的运用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项目投

入运用后的正常安全运营及运营效益。 

风险控制措施：加强运营管理、养护、大修等方面的工作管理，节约

成本；设计、施工和管理中采用新设备、新技术，提高项目安全运营水平；

建立健全安全应急机制，提高安全事件处置能力，降低突发事件对运营管

理的影响。 

六、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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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概况 

泰安高新区乡村振兴产业园建设项目，项目主管部门为泰安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，实施单位为泰安泰山创业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，本

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0.7 亿元用于泰安高新区乡村振兴产业园建设项目建

设，年限为 7年。 

（二）评估内容 

1.项目实施的必要性、公益性、收益性 

（1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

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（2019 年本），项目的建设符合“第

一类鼓励类”、“第四十二条其他服务业”、“第 5项开发区、产业集聚

区配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服务”，属于鼓励类建设项目，符合国家产业

政策要求。 

（2）泰城社会和谐统筹发展需要 

改革开放四十年来，泰安市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，粮食生

产能力跨上新台阶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出新步伐，农民收入持续增

长，农村民生全面改善，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

显著加强，农民获得感显著提升，农村社会稳定和谐，这些都为实施乡村

振兴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但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是在乡村

最为突出，多数乡村日益凋敝，城乡二元制结构尚未完全破除，城乡发展

差距依然较大，乡村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依然严峻，农产品供需、农业供

给质量、农村基础设施、农村环境、农村党建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改善强化，

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这些问题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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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。振兴农村、振兴农业、致富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，缩小社会差距、城

乡地区差距，这是乡村振兴很重要的任务，也是其意义所在，可以解决地

区、城乡、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。本项目通过农机智能制造及配套产品

的研发，并为返乡农民提供就业创业平台，增加农民收入，繁荣农村市场，

是泰安市社会和谐统筹发展的需要。 

（3）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新动力。 

新世纪以来，泰安市落实中央一号文件。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加大“三

农”问题的开发和投入，取得了显著成效，本项目的实施，不仅激活农村

资源市场，吸引一大批资本投入，还引来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等，必将成

为乡村发展的新动力。 

（4）促进泰安市及高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，助力乡村振兴 

本项以农业为基本依托，通过农机智能制造产业联动、农民就业创业

集聚、配套产品研发渗透、融资途径体制创新等方式，将资本、技术以及

资源要素进行跨界集约化配置，使得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紧密相连、协同

发展，最终实现泰安市及高新区农业产业链延伸、产业范围扩展和农民增

加收入。围绕高新区作为泰城南部中心城镇建设，推动现代都市农业与城

市生态涵养保育相结合。推动农业二三产业向高新区级北集坡重点乡镇发

展，带动加工、包装、运输、金融等产业，促进产城（镇）融合、产城（镇）

互动和农村繁荣。 

评估认为，本项目具有较强的政策相关性、职能相关性、需求相关性

及财政投入相关性，项目实施具有必要性；本项目专项债务收入用于公益

性资本支出，项目实施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，注重社会、区域发展长期利

益，项目实施具有公益性；本项目建成后，收入来源主要为厂房租赁物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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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收入，具有明确的收益渠道，项目实施具有收益性。 

2.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

评估认为，本项目可研报告及可研批复已经落地，项目建设投资较为

合规；本项目建设用地、规划等手续较为完备，项目成熟度较高。 

3.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

评估认为，项目资金来源渠道、性质、额度明确，资金到位可能性较

高。 

4.项目收入、成本、收益预测合理性 

评估认为，本项目建成后，项目运营收入主要为房产租赁、物业管理

服务收入，项目运营成本主要为运营维护、管理和人员工资及福利费用，

经计算，本项目收益良好，平均年收入18363.57万元，年平均利润9959.22

万元，财务内部收益率（所得税后）8.99%，投资回收期（所得税后）为

11.33 年。从运营企业财务盈利能力分析看，项目内部收益率、投资回收

期、总投资收益率、资本金净利润率四项财务评价指标均优于行业基准值，

因此，从财务角度评价，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的。通过对项目收入

来源、运营成本和项目收益进行充分论证，预测结果较为合理。 

5.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

评估认为，本项目投向正确，项目债券资金需求符合实际，预算测算

合理。 

6.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

评估认为，本项目以房产租赁、物业管理服务收入所对应的充足、稳

定的现金流入作为后续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，项目具有偿债计划，偿债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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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切实可行；本项目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和评估，并对预期风险

设定了可行、有效的应对措施，偿债风险基本可控。 

7.绩效目标合理性 

评估认为，本项目绩效目标设定较为明确，能够与部门中长期规划目

标、年度工作目标保持一致，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与项目相关，绩效指标

较为细化、量化，指标值设置合理。 

（三）评估结论 

泰安高新区乡村振兴产业园建设项目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254,452.00

万元，融资本息合计 68,789.96 万元，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息的覆盖

倍数为 3.70。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；项目可以通过自筹、发行专项债券、

银行贷款等方式完成资金筹措，为本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，保证本项

目的顺利施工。总的来说，本项目绩效目标明确，可实施性较强，资金投

入风险基本可控，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符合专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。 

 


